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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 查 報 告 (公布版) 

壹、案  由：為國家安全局秘書室劉姓主任等，涉嫌以媒

體公關餐敘為由，不實填載工作紀錄單，核

銷私人餐費，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以涉違

反貪污治罪條例起訴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有關國家安全局（下稱國安局）秘書室劉姓主任等

3人，涉嫌以媒體公關餐敘為由，不實填載工作紀錄單，

核銷私人餐費，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(下稱士林地檢

署)以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起訴等情一案，經國安局依法

函送本院審查，並經本院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(下稱士林

地院)調取該案偵查起訴之卷證資料光碟，另於民國（下

同）110年9月22日約詢劉姓主任等相關被調查人，嗣經

斟酌被調查人相同行為所受之刑事司法裁判情形，業已

調查完竣，茲列述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國安局秘書室主任劉○○、副組長黃○○及編審杜○

○，於107年1月25日依計畫執行與媒體公關餐敘，於

受邀之餐敘對象因故臨時未克出席之情形下，事後竟

於該次用餐之發票及工作紀錄單上填載不實資訊，而

仍將該筆純屬局內同仁用餐之餐費，循支用該局公關

事務經費之名義辦理核銷歸墊，已觸犯刑法行使公務

員登載不實文書罪，而經士林地院判處有期徒刑壹

年，緩刑貳年確定在案，確有違失。然審酌當日上午

劉主任等一行人確已完成贈禮拜會之公關會晤行程，

並續依預定之餐敘計畫至餐廳等候，嗣由於受邀之餐

敘對象因故臨時未克出席，始形成僅有國安局同仁共

同用餐之狀況，惟渠等因認知此屬於公務性質之延

續，因而誤認仍可以支用公關事務經費之方式報支該

筆用餐費用新臺幣2,460元，考量士林地院並非以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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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犯行判處罪刑，相關違失情節尚非重大，所涉金額

亦甚微，為免情輕懲重，不符比例原則，本案相關人

員行政責任部分宜由國安局依權責自行處理。 

(一)國安局為規範辦理公共關係事務，順利推動國會聯

絡、媒體聯繫及新聞處理、對外公關事務之協調聯

繫，協力推動情報工作，有效控管經費支用，落實

公款法用原則，訂有「國家安全局公共關係事務工

作管理與經費支用規定」。依該支用規定第2點規

定，該局公共關係事務項目包括：國會聯絡、媒體

聯繫及新聞處理、對外公關事務協調聯繫等3部分。

又該支用規定第5點第2款及第3款分別規定：「除已

個案簽奉核定依其核定事項辦理外，公出辦理本局

公共關係事務所需之便餐、贈禮及短程交通費等相

關費用，由秘書室主任(或代理人)核定辦理。」、「前

款經費支用及結報程序如下：１、支用經費應依據

核定之『工作紀錄單』辦理；工作執行完畢後，應

於原核定之『工作紀錄單』覈實填註工作要況與實

際支用金額，檢附相關支出憑證，陳報秘書室主任

(或代理人)核閱。２、每月彙整『工作紀錄單』及

相關支出憑證，簽陳權責長官核定，辦理結報作

業。」另依同點第4款規定，便餐之經費支出標準，

以每人每次新臺幣(下同)800元為限，每次總金額

以8,000元為限。 

(二)據國安局110年4月9日檢附移送理由書，將該局簡任

參事劉○○、上校組長黃○○、中校編審杜○○等

3人函送本院審查，該移送理由書之移送要旨係根

據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所認定之事實，略以：

該局劉○○、黃○○及杜○○明知規定支用公關事

務所需便餐經費，若工作對象未共同用餐，不得報

領餐費。該3名當事人於107年1月25日拜訪三立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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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副總及總監之際，已知渠等不克出席，仍於同日

中午至義式餐廳用餐，由杜○○先行支付餐費

2,460元；竟共同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、行

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

意，推由杜○○在其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上不實填載

與三立新聞副總餐敘，經黃○○、劉○○逐級完成

簽核程序，使主計處審核人員陷於錯誤，據以發給

杜○○餐費，足以生損害於帳務管理之正確性，已

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，爰提起公訴。 

(三)案經士林地院審理後，於111年12月14日作出110年

度訴字第135號判決，認定本案劉○○等3人均係以

一行為觸犯刑法第216條、第213條行使公務員登載

不實文書罪、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

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

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，從較重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

實文書罪處斷。爰各處有期徒刑1年，均緩刑2年。

本案原經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

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等罪起訴，判決理由

特予敘明：被告本於其等於國安局秘書室任職期間

曾辦理公關事務，以不實公關餐敘事項之本案紀錄

單及填具不實內容之本案發票，憑以申辦餐費支出

核銷，致國安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同意給付之手

段，單純係以其辦理公關事務人員之身分，對於國

安局審核撥發專案經費結報作業之承辦人員施用

詐術，而非利用辦理其等工作內容之機會，或職務

上衍生之機會，向公關對象等詐取財物，被告所為

核均與其職務無關，自難依貪污治罪條例論處等

語。檢察官嗣於該院準備程序時亦已變更起訴法

條，而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

之詐欺取財罪。又士林地院上開判決作成並送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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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公訴人及被告均未提起上訴，嗣該第一審判決

已於112年1月30日確定，此有士林地院112年2月2

日士院鳴刑溫110訴135字第1120202247號函知本

院公文在卷足憑。 

(四)經查，國安局秘書室中校編審杜○○依計畫簽辦「媒

體聯繫及新聞處理」之公關工作，於107年1月25日

上午11時許，邀同時任秘書室主任劉○○、第四組

副組長黃○○及該室另一名林姓組員，共赴三立新

聞拜訪新聞部兼新聞媒體事業部副總經理藍○○、

新聞部總監蔡○○，並計畫隨後之午間時段，至鄰

近之義式餐廳與三立新聞之藍○○、蔡○○進行餐

敘，惟嗣因該日中午藍○○與蔡○○2人恰有公務

會議，致未克出席用餐，遂僅有劉主任等一行4人，

與當日擔任公務車駕駛之徐姓義務役士兵，於該義

式餐廳內用餐後返局。嗣杜○○於同年1月28日(即

該次公關公出行程3日後)在原奉核之工作紀錄單

下方「工作報告」區之「工作要況」欄內填寫：「一、

維繫情誼並掌握近期有關本局新聞議題。二、過程

圓滿順利。三、經理蔡○○臨有會議而無法參加。」

等內容，並附具當日用餐之統一發票2紙(經杜○○

於其上註記「餐廳：古拉爵義式餐廳大潤發舊宗

店」、「用途：與三立新聞副總經理藍○○餐敘(5

人)」、「本室人員：劉主任、黃組長、杜○○(付款)、

林○奇」等文字)，循序陳由黃○○副組長及劉○○

主任於工作紀錄單上核章後，將相關單據交由該局

秘書室之謝姓上士情報士彙整辦理該筆便餐費用

2,460元之核銷。不知情之謝姓上士即據以將該筆

經費支出資料彙整納入其所負責製作之「107年1月

份○○專案經費支用明細表」，並合併於107年2月6

日簽辦之秘書室107年1月份專案經費結報簽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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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結報，嗣經會辦主計處，該處相關審核人員於

查對所附文件及相關憑證單據後未察覺有異，即陷

於錯誤而將款項撥付予杜○○。 

(五)參諸國安局主計處第三組(預算執行組)組長卓○○

於檢察官訊問時證稱：「公關經費的結報必須要有

對象，及每位人員的餐費上限，如果沒有對象，公

關經費是不能結報。因為支用規定中有規定公共關

係事務包含國會聯絡、媒體聯繫及新聞處理、對外

公共事務協調聯繫，原則上適用支用規定的業務一

定有對外的聯繫對象，所以如果餐會上聯繫對象無

法出席，就不是支用規定中所稱的公共關係事務，

也就不能依照支用規定辦理經費報結。本案的情況

因為沒有工作對象，所以不應用公關經費結報，但

可以用團體獎金來支付，團體獎金的支付僅需秘書

室主任同意。不過實務上還是會發生已經點完餐但

聯繫對象臨時告知不出席，這時承辦單位必須在核

銷簽文或工作紀錄單上詳細載明原因，奉主任秘書

以上長官核定後，這筆款項屬不可抗力因素而可以

報支核銷。」、「如果公關餐敘對象臨時沒來，依照

支用規定，工作報告的『工作要況』欄位應該覈實

填寫工作對象實際並未出席，在經費支用欄位就不

能填寫金額，也不能辦理報結，因為依照規定工作

對象未出席就不能適用支用規定辦理核銷。」、「但

是本件工作紀錄單或簽文上都沒有提及藍○○並

未出席，我才誤以為藍○○有去而同意核銷」等語，

可知本案經費核銷程序，並未依前揭支用規定第5

點第3款所定，將當日工作對象並未出席之詳情覈

實填註於工作要況中，而於工作計畫所列之工作對

象包括「三立新聞副總藍○○、經理蔡○○」2人之

情況下，僅於工作要況欄註明「經理蔡○○臨有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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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而無法參加」，顯有誤導審核人員錯誤認知副總

藍○○是日確有出席該公關餐敘之情，不僅不符合

該局公關事務經費支用規定，倘無工作對象參與，

原則上不得報支公關經費之規範意旨，更已觸犯刑

法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等罪責，確有違失。 

(六)本院調查期間詢問國安局秘書室相關涉案人員，據

本案承辦參謀杜○○陳稱：「拜會結束前就有邀約

餐敘，而當時三立的藍○○及蔡○○給我們的訊息

是沒有直接拒絕，因此我們還是會去古拉爵餐廳

等，……回去之後就就照例將餐費報核銷，當時想

法是說因為我們都是按計畫去執行，只是藍姓主管

臨時決定無法前來，應該不影響公務餐敘的性質」、

「我認為工作紀錄單只是簡要說明，會保持一個彈

性空間。單據核銷的權責是在劉主任身上。因為我

跟藍○○比較熟，所以我拜會離開前還特地跟藍○

○說我們主任有來，請他務必要出席」；黃○○組長

表示，其原係在國安局科技單位服務，至107年1月

1日始接獲派令調任至秘書室第四組(公關組)擔任

副組長(並代理組長職務)，公關工作對其個人而言

算是一個新的領域與挑戰，本案發生在其赴任後的

第三週，斯時其先將主要心力都放在較具緊急性之

國會組工作，對於媒體組的業務則相對較陌生，多

仰賴資深之杜○○負責處理，當天伊上午始依工作

狀況評估可以一起出席，也是抱持一起去看去見習

的性質等語，並稱：「因為當日在返回局裡的車程中

有聽到主任已經同意本經費以公關經費結報，在杜

○○將相關單據拿給我蓋章時，我就沒有仔細看，

就蓋章了」；劉○○參事陳稱：「當天的拜會及餐敘

都是承辦同仁預先簽擬安排好的，我們在拜會近尾

聲時有提出餐敘邀約，兩位媒體朋友當下也有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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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邀請，但是說公司臨時有個編採會議召開須

出席，請我們先到對面餐廳，等他開完會後就會儘

快過來，我們為掌握時間，因此就先到餐廳去等並

預為點餐，後來才知道客人會議尚在進行沒辧法到

場，然後參謀表示建議讓駕駛(也是我們局內的同

仁 )來食用他的餐點，所以就同意他同桌一起用

餐」、「我一直認知這個是公務的延續……這只是受

邀的聯繫對象臨時不能到場的狀況，我覺得這都是

公務的一部分」、「這種情報工作的性質必須要保持

一定的彈性空間，只要事實清楚且可以說服人，應

該有彈性解決處理的方式」等語。 

(七)另查，該日受邀餐敘之對象，三立新聞副總藍○○

於檢察官訊問時證稱：「拜會後，杜○○有在場有禮

貌性說中午一起用餐，我們禮貌性有答應，我們會

以官方的說法告知如果等一下開會完有空就一起

用餐，我們沒有當下拒絕，因為也不方便當下拒

絕。」、「(問：是否有當下告知他們無法過去？)沒

有。是說如果等一下開會完有空就一起過去。」、「印

象中，我開會快到下午1點，我沒有時間聯絡杜○

○，後來杜○○主動打電話或是用LINE問我要不要

過去，我說沒有辦法過去。」三立新聞經理蔡○○

於檢察官訊問時亦證稱：「(問：你有無在國安局邀

約餐敘時，當下即告知國安局無法過去？)不管任

何單位來，我通常會說我等一下有會，你們先過去，

我來的及再過去」，此有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訊問筆

錄在卷可稽，足認劉主任等一行人於107年1月25日

上午確已赴三立新聞辦公室完成贈禮拜會之公關

會晤行程，並續依預定之餐敘計畫至餐廳等候，嗣

由於受邀之餐敘對象臨時有會議耽擱而未克出席，

始形成僅有國安局同仁共同用餐之狀況，亦因此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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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狀況導致原定之公關餐敘因工作對象臨時未出

席而無法符合經費報支之要求。 

(八)綜上，國安局秘書室主任劉○○、副組長黃○○及

編審杜○○，於107年1月25日依計畫執行與媒體公

關餐敘，於受邀之餐敘對象因故臨時未克出席之情

形下，事後竟於該次用餐之發票及工作紀錄單上填

載不實資訊，而仍將該筆純屬局內同仁用餐之餐

費，循支用該局公關事務經費之名義辦理核銷歸

墊，已觸犯刑法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，而經

士林地院判處有期徒刑壹年，緩刑貳年確定在案，

確有違失。然審酌當日上午劉主任等一行人確已完

成贈禮拜會之公關會晤行程，並續依預定之餐敘計

畫至餐廳等候，嗣由於受邀之餐敘對象因故臨時未

克出席，始形成僅有國安局同仁共同用餐之狀況，

惟渠等因認知此屬於公務性質之延續，因而誤認仍

可以支用公關事務經費之方式報支該筆用餐費用

2,460元，考量士林地院並非以貪污犯行判處罪刑，

相關違失情節尚非重大，所涉金額亦甚微，倘由機

關首長行使職務監督權，當已足以維持公務紀律，

為免情輕懲重，不符比例原則，爰本案相關人員行

政責任部分宜由國安局依權責自行處理。 

二、國安局雖訂有該局公共關係事務工作管理與經費支

用規定之行政規則，然該規定並未針對原預定之公關

餐敘，若遇有工作對象臨時無法出席之情形，應如何

處理經費報支之疑義加以明確規範，致形成業務執行

面之窒礙。衡諸該等情形確有發生之可能與實例，允

宜由國安局權責單位妥為增訂及下達，俾供局內同仁

遵照辧理，避免因相關規範不明確，而使同仁便宜行

事甚而誤觸法網。另針對此類公關餐敘經費之支用，

如何確保使用情形與奉核之工作計畫相符，並防止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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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濫支之相關弊端一節，允應由該局一併研議，並於

制度面增設相關查核機制。 

(一)國安局為規範辦理公共關係事務，順利推動國會聯

絡、媒體聯繫及新聞處理、對外公關事務之協調聯

繫，協力推動情報工作，有效控管經費支用，落實

公款法用原則，雖已訂定該局公共關係事務工作管

理與經費支用規定，並於106年7月31日函頒下達在

案。然該支用規定第4點、第5點各款僅就公出活動

管理、人員差勤管理、車輛使用管理，以及公關事

務經費支用之範圍、支用程序與支出標準等節加以

規範。至於實務上可能發生，原預定之公關餐敘，

嗣因工作對象因故臨時無法出席，致僅餘國安局承

辦單位同仁自行用餐，類如本事件之情形，此時，

究該筆費用是否仍得以公款報支核銷？或須由承

辦同仁自行吸收？前揭支用規定並未明確加以規

範，致生經費報支之相關疑義。 

(二)卷查本案所涉相關刑事案件偵辦期間，國安局主計

處第三組 (預算執行組 )卓組長於檢調人員偵訊

(詢)時，曾表示如下之權責專業意見： 

1、公關經費的結報必須要有對象，及每位人員的餐

費上限，如果沒有對象，公關經費是不能結報。

因為支用規定中有規定公共關係事務包含國會

聯絡、媒體聯繫及新聞處理、對外公共事務協調

聯繫，原則上適用支用規定的業務一定有對外的

聯繫對象，所以如果餐會上聯繫對象無法出席，

就不是支用規定中所稱的公共關係事務，也就不

能依照支用規定辦理經費報結。本案的情況因為

沒有工作對象，所以不應用公關經費結報，但可

以用團體獎金來支付，團體獎金的支付僅需秘書

室主任同意。不過實務上還是會發生已經點完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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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聯繫對象臨時告知不出席，這時承辦單位必須

在核銷簽文或工作紀錄單上詳細載明原因，奉主

任秘書以上長官核定後，這筆款項屬不可抗力因

素而可以報支核銷。 

2、如果公關餐敘對象臨時沒來，依照支用規定，工

作報告的「工作要況」欄位應該覈實填寫工作對

象實際並未出席，在經費支用欄位就不能填寫金

額，也不能辦理報結，因為依照規定工作對象未

出席就不能適用支用規定辦理核銷。 

3、國安局規定，沒有工作對象，經費是不能核銷。

但有例外，這個案子，如果已經訂完餐了，之後

工作對象臨時無法來，他只要在結果單上敘明原

因，主計單位還是會同意讓他核銷。前提是要主

任秘書以上長官同意。 

(三)另查，依國安局「107年1月份○○專案經費支用明

細表」第1頁所示之9筆資料中，由編審杜○○承辦

會晤之餐敘/茶敘即有7項，其中有3項並無其他陪

同人員。此外，據國安局主計處卓組長於偵訊(詢)

過程中同時提及：「主計處只會確認出席人員名單

及核銷金額是否與憑證相符，至於人員出席狀況的

真實性並非主計處權責，基本上都是相信同仁所載

內容」、「基本上主計人員只會針對單據金額及預算

來源進行核對，至於憑證(發票)所對應的是否實際

上有該餐費的支出，並不是主計人員核對的權責，

是由申請人本於誠信原則自行負責。另國安局所有

餐會核銷都需檢附與會人員名單，至於名單是要寫

在單據上或是做成名冊，則由各單位自行決定」等

語，顯示國安局主計單位人員對於相關公關餐敘之

工作對象有無實際出席餐敘現場一節，實務上無從

稽核，則針對此類公關餐敘經費之報支，如何防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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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仁於工作對象未實際參與之情況下，仍自行用餐

後而浮濫報支經費，俾妥適管控公關事務經費之支

用，確保使用情形與奉核之工作計畫相符，允應由

該局一併研議補強相關查核機制。 

(四)綜上，國安局雖訂有該局公共關係事務工作管理與

經費支用規定之行政規則，然該規定並未針對原預

定之公關餐敘，若遇有工作對象臨時無法出席之情

形，應如何處理經費報支之疑義加以明確規範，致

形成業務執行面之窒礙。衡諸該等情形確有發生之

可能與實例，允宜由國安局權責單位妥為增訂及下

達，俾供局內同仁遵照辧理，避免因相關規範不明

確，而使同仁便宜行事甚而誤觸法網。另針對此類

公關餐敘經費之支用，如何確保使用情形與奉核之

工作計畫相符，並防止浮報濫支之相關弊端一節，

允應由該局一併研議，並於制度面增設相關查核機

制。 

 

 

調查委員：紀惠容  

 

 

 

   

 


